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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印发城市管理行业全市性社会团体

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
渝城管局〔2018〕40 号

市城管执法总队，直属各单位，局机关各处室，城市管理行业全

市性社会团体：

《城市管理行业全市性社会团体服务指导意见》已经局党组

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18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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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管理行业全市性社会团体服务指导意见

为了加强城市管理行业全市性社会团体的管理，根据《社会

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50 号）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

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666 号）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及市委、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《重庆市深化行业协会商会

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方案》（渝委办发〔2016〕28 号）要求，

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第一条 城市管理行业全市性社会团体（简称“城市管理类

社会团体”，下同）是指由市城管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社会团

体（简称“局管社团”，下同）和依法直接登记、独立运行的由

市城管局履行行业指导职责的社会团体（简称“行业指导社团”，

下同）的总称。

第二条 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

国家政策，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，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、

安全和民族的团结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

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。

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。

第三条 城市管理类社团依照法律、法规及其章程开展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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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。

第四条 市城管局是局管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，负责对局管

社团思想政治工作、党的建设、财务和人事管理、研讨活动、对

外交往、接受境外捐赠资助等事项履行监督管理职责，组织指导

社会团体按章程开展活动、换届选举、注销清算等相关工作；市

城管局是行业指导社团的政策、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部门，引导

行业社会团体规范开展业务活动。

第五条 局管社团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，应当自市城管局

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市民政局申请变更登记。修改章程，

应当自会员大会（会员代表大会）表决通过后 30 日内，报市城

管局审查同意，并报市民政局核准。

第六条 局管社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在市城管局审查

同意后，向市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：

（一）完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的；

（二）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决议自行解散的；

（三）分立、合并的；

（四）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。

第七条 局管社团在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应当在市城管局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成立清算组织，完成清算工作。清算期间，

社会团体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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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局管社团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向市民政

局办理注销登记。办理注销登记，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

销登记申请书、市城管局的审查文件和清算报告书等相关资料。

第九条 局管社会团体依法注销登记后的剩余财产，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条 局管社团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侵占、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。

局管社团的经费，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，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，不得在会

员中分配。

局管社团接受捐赠、资助，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

范围，必须根据与捐赠人、资助人约定的期限、方式和合法用途

使用。局管社团应当向市城管局报告接受、使用捐赠、资助的有

关情况，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。

局管社团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，参照国家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局管社团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市城管局报送

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，经市城管局初审同意后，于 5 月 31 日前

报送市民政局，接受年度检查。工作报告的内容包括：社团遵守

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、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、人员和

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发布

- 5 -

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类社团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

制度，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；资产来源属于政府拨款或者社会捐

赠、资助的，还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。

局管社团在换届或者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，应当接受市民政

局、市城管局组织对其进行的财务审计。

第十三条 市城管局继续履行对行业指导社团的监管服务

职能，通过转移职能、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团发展。

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类社团违反法律、法规的，由有关国家

机关依法处理；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，由市民政局

撤销登记。

第十五条 市城管局协助市民政局及其他有关部门查处城

市管理类社会团体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促进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依

法、规范、有序 发展。

第十六条 市城管局有关处室应按照职能职责切实加强对

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的业务指导。主动联系，热情服务，大力支

持，积极引导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服务社会、服务群众、服务城

市管理中心工作，发挥好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

用。

道桥管理处负责重庆市市政工程协会、重庆市停车行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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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服务；

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重庆市环境卫生协会、重庆市粪便

污水处理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服务；

水务处（供热管理处）负责重庆市城镇供水排水行业协会、

重庆市市政管道疏浚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服务；

科技信息处负责重庆市市政管理科技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监

管服务；

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处负责重庆市园林行业协会（重庆市花卉

盆景协会）、重庆市风景园林学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服务；

政策法规处负责指导局管社团信用体系建设；

组织人事处负责局管社团的年度检查、变更登记、注销登记

前的初步审查和人事工作指导；

财务审计处负责局管社团的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；

机关党办负责局管社团的党建工作指导；

新增城市管理类社会团体及其他有关事宜，由相应处室根据

职能职责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管服务。

第十七条 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（包括所有公务员和参公管

理人员，国有企业等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和子公司的领导人员，以

及未列入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人员）到城市

管理类社会团体兼职，按照市委组织部《转发<中共中央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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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>的通

知》（渝组发〔2014〕7 号）及市民政局《重庆市全市性行业协

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》（渝民发〔2016〕49 号）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十八条 上级及有关部门对社会团体的管理有新规定的，

按新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意见的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5 日，《重庆

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市政类全市性社会团体服务指导意

见的通知》（渝市政委〔2014〕13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